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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25
	）年度


	单 位 名 称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卫生院


	法定代表人
	袁启芳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卫生院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医疗 预防保健 康复 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 公共卫生

	
	住    所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石林大道2号附53号

	
	法定代表人
	袁启芳

	
	开办资金
	16.17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重庆市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546.012
	596.508

	网上名称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卫生院
	从业人数
	81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5年12月变更法定代表人。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2025年度，我单位在上级部门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按照核准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现将履职情况公示如下： 一、深耕医疗服务，夯实健康诊疗根基 （一）医疗服务稳步提升 全年完成门诊量60559人次（同比增长12%），住院量560人次，体检13132人次（同比增长10%），远程心电186人次、血压167人次、放射1925人次。办理健康证2237人次，2025年总收入22981237.92元，医疗收入10092572.32元，基本公卫经费3785258元，盈亏率2.11%。深化医检互认工作，全年医检互认率65.88%。 （二）深化医共体合作。 接收新桥医院、重医康复医院、区人民医院市聘县用、县聘乡用专家4名，开展教学查房30次、专题讲座12次。带动本院医务人员诊疗能力同步提升，有效解决“看专家难、转诊不便”问题。 （三）筑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 每季度进行医疗质量专项检查，集采任务完成率100%，基药使用占比65.29%，门诊抗生素使用率降至11.60%。开展业务培训15次，上报不良事件46例，畅通投诉渠道，妥善处理5起医疗投诉。科学统筹辖区98例应急任务及义渡健康集市21场，圆满完成各项指令性工作。 二、筑牢公卫防线，守护辖区群众健康 （一）疾病防控精准有效 严格执行传染病监测报告制度，报告及时率、处置及时率均达100%。艾滋病筛查覆盖率达100.08%，结核病患者规范管理率、随访到位率均保持100%。 （二）重点人群管理提质扩面 规范管理高血压患者3033人、糖尿病患者1368人、慢阻肺患者100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100%、规律服药率98.92%。为3203名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规范服务率65.46%；为75名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巡诊，管理率100%。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5.2%，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94.5%，完成宫颈癌筛查150人，妇幼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三）健康促进与签约服务协同推进 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82.05%。全年完成家医签约16519人，全人群签约率63.59%，重点人群签约率超90%以上，推行“基础包+个性化服务包”签约模式，针对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不同群体，定制用药指导、中医康复等个性化服务。打造“义渡健康集市”品牌，开展“院坝大讲堂”活动，健康讲座63场、咨询活动24场，服务人群4000余人，居民健康素养逐步提高，切实成为群众的“健康守门人”。 （四）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一是通过五进活动进行应急救护培训1263人次。二是应急物资储备，每月盘点，季度更新。三是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苗头事件24起，涉及人数405人。落实蚊媒疫情防控工作，在区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开展入户调查、居民健康宣传教育以及环境蚊媒密度监测，普及防蚊灭蚊知识。 三、特色亮点形成，示范效应开始展现 1.建成“金鳌田园家医驿站”和“金鳌田园红十字救护站”，升级应急救护能力，打造“15分钟健康服务圈”示范样板。 2.“医防融合”取得实质性突破，组建慢病巡防医疗队，在“两病”门诊配齐配强公卫人员，实现对慢性病患者的全程连续协同管理，显著提升管理覆盖面、规范性与实效性。 3.2025年11月评审通过市级A级规范化儿保门诊建设单位；2025年12月签订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成为儿童保健与康复专科联盟单位。 4.自11月起正式上线运行OA办公系统，实现收发文办理全流程电子化、标准化，在提升流转效率与可追溯性的同时，推动无纸化办公落地，保障文件传输与存储安全可控。 本年度，本院全面完成法人登记事项及业务范围规定的各项任务，未发生违反《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下一步将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更好为辖区居民健康服务。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由重庆市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证，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24年7月28日至2029年7月27日。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由重庆市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证，执业许可证有效期限自2024年1月14日至2027年1月13日。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其
使用情况
	无

	


